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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ita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七月三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綜字第1040051981號令修正發布第3～5、12、13、19、20、22、26、32、36、37、40、53條條文；增訂第5-1、11-1、12-1、22-1、37-1、38-1、51-1條條文；刪除第15-1、35條條文；除第5-1、11-1、12條自發布後六個月施行外，其餘條文自發布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§11-1


